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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先進，大家好： 

今天 大院第11屆第4會期 貴委員會第17次

全體委員會議，承 貴委員會邀請就「如何引

導國內資金擴大參與公共建設及策略性產業」

進行專題報告，敬請 指教。 

 

一、 背景說明 

本會所轄金融業者，依現行法令已得

透過多元管道投資、融資國內公共建設及

策略性產業。於要求金融業具備完善之風

險管理機制，落實安全性、流動性及收益

性之監理原則下，本會近年持續檢討修正

相關法規，引導鼓勵金融業者將資金投

資、融資予國內公共建設及策略性產業，

謹說明如下： 

(一) 保險業資金主要來自保戶所繳之保費，

由於壽險契約多為長年期契約，長期累

積龐大資金，為履行對保戶契約責任之

承諾，其資產配置多以投資長期之固定

收益商品，以符合資產負債存續期間匹

配。 

(二) 保險業參與投資公共建設及策略性產業

之考量因素包括自償性佳、具長期穩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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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金流量、合理報酬率、案件投資風險

可控，政策具穩定性及可預測性。目前

國內債券市場規模有限，保險業考量資

產負債存續期間匹配需求及資金成本，

爰長期投資海外固定收益金融商品。 

(三) 為減少金融市場波動對保險業海外資產

之影響，並配合政府扶植國內策略性產

業及重要建設之政策方向，本會業持續

檢討修正法令擴大保險業可投資範圍

等，引導鼓勵保險業投入國內公共建設

及策略性產業。 

二、 本會引導及鼓勵保險業等民間資金投入

國內公共建設及策略性產業之推動措施 

(一) 保險業依現行規定，已得透過多元管道

投資國內公共建設及策略性產業： 

1、 依保險法第146條之5規定，保險業得

辦理專案運用、配合政策之公共投資

及社會福利事業，或透過創業投資事

業及私募股權基金間接投資國內公共

建設、五加二新創重點產業及六大核

心戰略產業等策略性產業。 

2、 依保險法第146條之2規定，保險業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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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資素地或配合政府政策特定目的之

地上權案件、社會住宅。 

3、 依保險法第146條之1規定，保險業得

購買經依法核准公開發行之公共建設

公司股票或公司債、不動產投資信託

(REIT)或永續發展債券等。 

(二) 為進一步擴大保險業等民間資金投入國

內公共建設及策略性產業，本會持續與

國家發展委員會、財政部等部會跨部會

研商合作以增加公建相關案源，及推動

相關法規鬆綁加大投資誘因，謹就本會

重點推動事項說明如下： 

1、 配合「兆元投資國家發展方案」院層

級促參提案平台，督請台灣金融服務

業聯合總會協調保險、銀行、證券

商、投信投顧業及私募股權等五大公

會定期蒐集業者對於民間參與公共建

設之提案及相關法規鬆綁之建言。 

2、 增加公共建設金融商品，責成證交所

及櫃買中心成立資本市場服務團，負

責輔導協助政府單位擴大發行永續發

展債券、推動公共建設證券化等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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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，相關辦理情形如下： 

(1) 推動擴大政府發行永續發展債券 

A. 截至114年底，我國政府機構已發

行17檔永續發展債券，發行總額共

計為281億元。 

B. 後續資本市場服務團將持續拜訪潛

在案源，輔導並協助盤點可發行永

續債之公共建設計畫項目，以鼓勵

政府機構透過永續發展債券籌集重

大公共建設所需資金。 

(2) 推動公共建設證券化： 

A. 現行已有金融資產證券化及信託架

構REIT等商品。另「證券投資信

託及顧問法」修正草案增加基金架

構REIT部分，已於立法院審議

中。 

B. 證券化公建案源盤點部分，透過邀

集律師、會計師、投信投顧公會及

業者等組成「引導大眾資金投入國

內公共建設推動小組」，輔導協助

政府機關發行公建相關證券化金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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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。 

3、 持續檢討修正保險法令擴大保險業資

金可投資範圍並放寬相關投資規範： 

(1) 將保險業透過私募股權基金、創業

投資事業及不動產投資信託(REIT)

間接投資國內公共建設所適用之風

險係數調整為1.28%。 

(2) 釋示保險業資金辦理公共投資範圍

包括依促參法或其他法令辦理之公

共投資案，並擴大保險業資金投資

國內私募股權基金之範圍，納入促

參公建、社會福利及環境、社會及

治理(ESG)永續標的。 

(3) 令釋開放離岸風電海事工程施工船

舶得作為保險業辦理船舶擔保放款

之擔保品，以促進保險業資金支持

我國離岸風電產業鏈發展及能源轉

型目標。 

(4) 令釋新增健康福祉事業與保險業之

理賠、核保作業、保戶服務或保險

商品給付項目相關結合者，屬保險

法第146條第4項所稱其他經主管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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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認定之保險相關事業。 

(5) 修正發布「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

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

法」及令釋，將保險業資金辦理專

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之投資

總額由10%提高至15%、擴大保險

業資金可投資範圍納入政府核定之

基礎建設，並提高保險業逕為辦理

投資之適用金額，簡化行政程序，

以鼓勵保險業投入公共建設及策略

性產業。 

4、 壯大本國資產管理業：為提升投信投

顧業者在資產管理上的靈活性，檢討

修正證券及保險法令，放寬全權委託

投資的限制，吸引更多國內外機構法

人將資金委託給本地業者，以擴大資

產管理市場的規模，並協助我國投信

業者在國際業務上的發展，積極促進

與國外機構的合作，開拓國外全委業

務帶來新機會。 

(三) 保險業資金投入公共建設及策略性產業

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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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截至 114年第 3 季底，整體保險業資

金新臺幣（下同）33.5兆元，整體運

用於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

資金額（含不動產地上權及有價證券

等各類投資管道）約 6,340 億元，其

中屬保險法第 146 條之 5 專案運用、

公共建設及社會福利運用金額為

1,610億元，占保險業資金 0.5%，距

法定限額15%之5.02兆元，尚有相當

空間。 

2、 截至114年10月，保險業對六大核心

戰略產業之投資金額為2兆1,187億

元。 

3、 為有效運用資金獲取長期穩定報酬，

履行對保戶之承諾，保險業資金運用

比重已達99%，在保險法令規定之限

額內，保險業得綜合評估成本效益，

依其資金配置需要，選擇具合理期

間、報酬率及符合風險控管考量之投

資標的，動態調整國內、外投資比

重。 

三、 為引導保險業投入國內公共建設及策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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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產業，本會後續將持續適時檢討修正

法令及研議相關鼓勵措施 

(一) 為引導鼓勵保險業投入銀髮及長照相

關事業，本會將研議開放保險業依保

險相關事業規定投資不需與保險業務

連結之長照服務事業。 

(二) 配合政府扶植策略性產業之方向，本

會將修正法令開放保險業投資、融資

半導體、人工智慧 (AI)、軍工、安

控、次世代通訊五大信賴產業，並研

訂五大信賴產業之鼓勵投資方案，引

導保險業積極評估投資、融資五大信

賴產業。 

(三) 為鼓勵保險業投資創業投資事業與私

募股權基金，本會刻研議保險業投資

創投事業於500億元內適用較低風險係

數，以及保險業透過私募股權基金與

創投事業一定比例投資公共建設、社

會福利事業及基礎建設得比照100%投

資所適用之風險係數規定。 

四、 結語 

推動國內資金投入公共建設及策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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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產業為國家重要政策，本會持續檢討

法令擴大金融業資金之可投資範圍及鬆

綁相關規範。另強化跨部會及公私協力

合作，增加更多國內公共建設案源、公

建金融商品及投資誘因，以引導保險業

增加資金配置於國內，發揮保險業長期

資金優勢投入國內公共建設及策略性產

業，強化我國經濟發展韌性並提升國民

福址。 

 

以上報告，敬請各位委員指教，並祝各位

委員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謝謝！ 


